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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 《铁路路基设计规范》等7项

      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的通知

铁建设 〔2005] 66号

    《铁路路基设计规范》(TB 10001-2005),《铁路轨道设计规

范》(TB 10082-2005) , 《铁路运输通信设计规范》(TB 10006-

2005),《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》(TB 10009-2005) ,(铁路

光伏发电系统技术规范》(TB/'F 10112-2005) ,<铁路无人值守

机房环境远程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》(TB/1 10034-2005),

《铁路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标准》(TB 10503-2005)

等7项铁路工程建设标准，经审查现予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。原发 《铁路路基设计规范》(TB 10001-99 )、《铁路通信设计

规范》(TB 10006-99) ,<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》(TB 10009

-98),《铁路信号硅太阳电池供电系统技术规范》(TB/-1' 10 112

-94)同时废止。

    以上标准由铁道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，由铁路工程技术标

准所、中国铁道出版社组织出版发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

=00五年 四月二 十五 日



月」 舀

    本规范是根据铁道部 《关于印发 (2001年铁路工程建设规

范、定额、标准设计编制计划)的通知》〔铁建设函 〔2001) 72

号)的要求，在 《铁路信号硅太阳电池供电系统技术规范》(TB

10112-94)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。

   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认真总结了我国铁路光伏发电系统建设的

经验，借鉴了国内外有关标准的规定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

上，经反复审查定稿。

    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按照 “以人为本、服务运输、强本简末、

系统优化、着眼发展”的铁路建设理念，结合工程具体情况，因

地制宜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积极采用安全、可靠、先进、成

熟、经济、适用的新技术，不能生搬硬套标准。勘察设计单位执

行 (或采用)单项或局部标准，并不免除设计单位及设计人员对

整体工程和系统功能质量问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。

    本规范共分8章，主要内容包括:总则、基本规定、光伏发

电系统组成及设备配置、控制屏、监控系统、设备布置及安装、

防雷与接地、光伏发电系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等，另有3个附

录。

   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:

    1.扩大了适用范围，不仅适用信号、通信专业，其他专业

的铁路设备采用与通信、信号相似的供电系统也可参照本规范执

行 。

    2.补充了系统组成、控制屏及监控系统等内容。

    3.增加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内容。

    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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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，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，认真总结

经验，积累资料。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，请及时将意见及

有关资料寄交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(甘肃省兰州市和政路7s号，

邮政编码:730000)，并抄送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 (北京市海

淀区羊坊店路甲8号，邮政编码:100038)，供今后修订时参考。

    本规范由铁道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。

    本规范主编单位: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。

   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:马 章、逮宗田、王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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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0.1 为统一铁路光伏发电系统 (以下简称 “光伏发电系统”)

设计、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技术标准，做到技术先进、经济合

理、安全适用、使用方便，制订本规范。

1.0.2 本规范适用于铁路信号、通信设备以光伏发电作为主供

或与其他能源组成互补供电系统的设计、工程施工、质量验收，

其他专业铁路设备采用与其相似的供电系统也可参照执行。

1.0.3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应根据所在地的光照、外供电源条件、

环境条件、工程近期建设与远期发展等因素，进行多方案技术经

济比较后确定。

1.0.4 铁路光伏发电系统应能保证设备、人身的安全，满足设

备对供电要求。

1.0.5 铁路光伏发电系统应采用技术成熟、安全可靠、通过质

量认证的设备，并积极采用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艺。

1.0.6 铁路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及工程施工质量验收除应符合

本规范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。



2 基 本 规 定

2.0.1 采用光伏发电系统的地区年日照时数不宜小于2 000 h o

2.0.2 光伏发电系统宜集中设置。

    用电设备所需的直流电源在电压等级相符时可直接供给，不

相符时应经过变换器变换后供给。

    用电设备所需的交流电源应经过逆变器变换后供给。

2.0.3 光伏发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:

    1 正常供电时，昼夜 (24 h )应连续供电。

    2 检修停电时，不应影响设备的用电要求。

    3 在保证蓄电池向负荷不间断供电的前提下，其他组成部

件平均每月停电不应大于1次，每次时间不应大于0.5 ho

2.0.4 系统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:

    1 光伏发电系统作为主供电源使用时，其方阵、蓄电池组

及逆变器的容量应按近期最大负荷功率配置，控制屏内其他装置

应按远期最大负荷功率配置。

    2 光伏发电系统与其他能源系统组成互补供电系统时，其

他能源系统及与其配套的整流设备容量应按负荷电流和蓄电池

10h率充电电流之和确定，当蓄电池10h率充电电流远大于负荷

用电电流时，整流设备的总容量应按负荷电流和蓄电池20 h率

充电电流之和确定 。



3 光伏发电系统组成及设备配置

3.0.1 光伏发电系统应由光伏子系统的方阵、蓄电池组、控制

屏等组成 (图3.0.1)0

图3.0.1 光伏发电系统组成框图

3.0.2 蓄电池组应选用工作温度范围宽、少维护、寿命长的碱

性锅镍蓄电池、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或其他新型蓄电池。

3.0.3 蓄电池组宜按一组配置。当容量较大需按两组配置并联

使用时，两组蓄电池组应由同型号、同容量、同制造厂的同批产

品组成。

3.0.4 在一个区段内有若干站址使用光伏发电系统时，宜配置

移动式充电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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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0.5 方阵及蓄电池组的正常工作环境条件应符合国家有关标
准或行业标准，并符合安装使用地点的环境要求。

3.0.6 方阵功率应根据负荷的用电功率、额定工作电压、工作

电流、用电时间、日平均用电量、安装地点的气象资料和地理位

置、蓄电池的类型及特性等参数，按附录A计算确定。

3.0.7 蓄电池组容量应根据负荷的用电功率、额定工作电压、

工作电流、用电时间、日平均用电量、连续无日照天数、蓄电池

组的类型及电特性等参数，按附录B计算确定。



4 控 制 屏

4.1 一 般 要 求

4.1.1 控制屏主要由光伏电压稳定装置、逆变装置、监控装置、

交直流输出等部分组成。

4.1.2 控制屏应能在下列条件下正常工作:
    1 环境温度:一5℃一+40℃。

    2 相对湿度:簇90% (25℃士2'C)0

    3 海拔高度:蕊1 000M;当海拔高度超过此值时，应按

《半导体电力变流器标准》(GB/'T 3859.2)规定降容使用。

    4 周围介质中无导电性尘埃，无足以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

的气体或蒸气。

4.1.3 根据光伏发电系统的容量，可选择额定输人直流电压为

24V, 48V, 110V及220 V的控制屏。

4.1.4 控制屏应有下列表示和报警功能:

    1 方阵开路电压、短路电流表示。

    2 交直流输出电源工作表示及故障报警。

    3 光伏电压稳定装置工作表示及故障报警。

    4 监控装置工作表示及故障报警。

    5 逆变装置工作表示及故障报警。

4.1.5 控制屏输出的交流电源应对地绝缘。

4.1.6 控制屏向通信设备供给直流电源时，应符合 《铁路通信

电源设计规范》(TB 10072)第4.0.4条规定。

4.1.7 控制屏电磁兼容性应符合有关规定。
4.1.8 控制屏在温度为15℃一35 U、相对湿度为45%一80%

的气候条件下，整机输人、输出端子对地的正常绝缘电阻值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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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于25 MEZ.

4.1.， 在大气压力不小于84 kPa时，整机的输人、输出端子对

地电气绝缘强度应符合以下规定:

    1 电压不大于60 V的电路，应能承受交流正弦波50 Hz有

效值500 V的试验电压，历时1 min，应无击穿或闪络现象。

    2 电压60V以上，且不大于220 V的电路，应能承受交流

正弦波50 Hz有效值1000 V的试验电压，历时1 min,应无击穿

或闪络现象。

    3 电压220 V以上，且不大于380 V的电路，应能承受交流

正弦波50 Hz有效值1200V的试验电压，历时1 min，应无击穿或

闪络现象。若升高试验电压25%，历时Is，应无击穿或闪络现象。

4.1.10 控制屏内保安系统应采用断路器，并应根据不同负荷合
理选择其容量。

4.1.11 控制屏应具有方阵子系统、蓄电池组、直流负载以及交

流负载等接口。

4.1.12 控制屏的输人接口和输出分路应设有防雷、防浪涌等保
护装置 。

4.1.13 与其他能源系统互补使用的光伏发电系统的控制屏，应
能接人 1路辅助直流电源和1路辅助交流电源。

4.1.14 控制屏直流输出供电回路压降不应大于系统额定电压的

1 0,6

4.2 光伏 电压 稳定装 置

4.2.1 光伏电压稳定装置按其调压方式可分为逐级投人式和变

换稳压式。一般情况下，宜采用逐级投人式。

4.2.2 逐级投人式光伏电压稳定装置应能可靠地输出相对稳定

的直流电压，并应满足蓄电池充电、直流负荷的直接供电、直流

变换器及逆变器的要求。

4.2.3 变换稳压式光伏电压稳定装置采用的直流稳压变换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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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应符合 《通信用直流一直流变换设备》(YD/r637-1993)第4
章的要求外，尚应满足下列要求:

    1 在方阵输出直流电压变化范围内应能可靠工作。

    2 应具备对蓄电池进行充电和浮充转换功能，输出的直流

电压应符合第4.3.2条的规定。

    3 应能接受监控装置的均衡/浮充转换控制和对输出电压的

控制 。

    4 应能将运行参数、工作状态及告警信号送至监控装置。

4.2.4 对逐级投人式光伏发电系统，保留子阵的容量应按负荷
电流与蓄电池补充充电电流之和计算确定，使其在日照最好的条

件下发出的电流不会对蓄电池过充电。其余子阵的容量可按投人

的先后顺序和日照曲线从小到大分级确定。

4.2.5 变换稳压式光伏发电系统电压稳定装置应两台并联运行

并均分负载，当其中一台故障时，另一台应能承担全部负载。

4.2.6 光伏电压稳定装置宜采用自然冷却方式。

4.3 逆 变 装 里

4.3.1 逆变装置应设两套 (同一型号)，主备运行两套装置应能

自动切换，并具有手动切换功能。切换时间不应大于0.15s。当

交流负荷功率较大时，可单设逆变屏。

4.3.2 逆变装置的输人直流电压额定值及其允许范围应符合表

4.3.2的规定。

表 4.3.2 逆变装里翰入直流电压允许范围 (v)

直流电压额定值等级 输人直流电压允许范围

24 21.6一28.8

48 43.2-57.6

110 99一132

220 198一264



4.3.3 逆变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:

    1 单相逆变装置交流输出电压额定值为220 V,稳定精度

为 士396。

    2 三相逆变装置交流输出电压额定值为380 V(线电压)，

稳定精度为士3%0

    3 逆变装置的容量宜为交流负载功率的1.5倍，当负载功

率变化时，逆变装置的容量不应小于交流负载的最大功率。

    4 当输人电压与负载电流 (电阻性负载)在允许的变化范

围内时，输出频率的精度应不大于士0.5 Hz.

    5 当输人电压与负载电流 (电阻性负载)为额定值时，逆

变装置整机效率应大于80%.

    6 当输人电压为额定值、负载电流 (电阻性负载)为额定

值的150%时，允许持续时间不应小于lo so

    7 断开负载后，逆变设备自耗电的电流值不应超过额定功

率条件下电流的3%0
    8 应具有输人欠压保护、极性接反保护，输出过电流保护、

欠压保护、电压过高保护等性能。

4.3.4

逆变设备应具有集中监控接口。

逆变装置宜采 用 自然冷却方式 。



5 监 控 系 统

5.0.1 监控系统应由监控中心设备、光状发电系统监控装置以

及监 控网络构成 。

5.0.2 在一个铁路区段内，当设有多个光伏发电系统时，宜设

置监控系统。监控中心宜设在电务段或其他适当地点。有条件

时，可纳人信号或通信等其他电源监控系统。

5.0.3 监控中心与监控装置之间的通信，宜采用专线方式为主

用方式、拨号方式为备用方式。当与电话网连接时，所用调制解

调器速率应大于9 600 bit/so

5.0.4 监控装置和被监控对象之间应有良好的电气隔离，确保

不因其工作或故障而影响被监控对象的正常工作。

5.0.5 监控装置应具有以下功能:

    1 具备应急手动控制优先功能。

    2 对光伏发电系统的工作参数进行监测和显示。

    3 对光伏发电系统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测，并有声光提示。

    4 具有对温度、湿度、烟雾、门禁等环境信息的监测接口。

    5 支持监控中心对光伏发电系统进行遥测、遥信，有条件

时 可进行 遥控 。

5.0.6 监控中心应具有以下功能:

    1 遥测功能:

    监控中心应能通过监测装置对光伏发电系统的方阵输出电

压、输出电流，电压稳定装置输出电压、输出电流，蓄电池组电

压、充放电电流、单体电压、电池温度，交流负载电压、电流，

直流负载电压、电流及其他有关环境信息的参数等进行监测，并

具有记录 、打 印功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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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 遥信功能 :

    监控中心应能通过监控装置对光伏发电系统的输出电压过

高、过低，交流输出故障，熔断器故障，电压稳定装置的充电/

浮充状态和故障状态进行显示，并能根据故障的影响程度给于不

同的提示。

    3 遥控功能:

    对逐级投人式发电系统光伏方阵的投人、切除进行控制;

    对变换稳压式发电系统直流稳压变换器的均衡/浮充转换进

行控制 。

    互补系统中其他能源系统的投人和切除及条件具备时对环境

进行远程监控。



6 设备布置及安装

6.0.1 方阵的设置位置和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:

    1 宜靠近负荷中心设置。

    2 应能充分接受阳光、不受其他建筑物遮挡的开阔场所。

当方阵按南北分排安装时，应避免互相遮挡阳光。

应设置在方便维护且非工作人员不易靠近、触及的场所。

可安装在地 面或 屋顶 面。安装在 屋顶面 的方 阵，两侧应

1
曰

4

留有维护空间。

    5 应安装在金属架上，各金属构件、连接螺栓、螺母应有

牢固的防锈镀层。组件应排列整齐，并留有不小于30 mm的空

隙。

    6 方阵台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及抗风能力。在高地震地

区，方阵基础及台架设计应符合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(GB

50011-2001)的规定。

    7 方阵应面向正南安装。对于较小容量方阵，可采用台架

倾角可调方式，其倾角调节范围不应小于士150，并应按春分以

后的倾角为当地纬度减11045"，秋分以后的倾角为当地纬度加

11"45’调整。

    对于一次安装后倾角不再调整的方阵，其台架安装倾角宜为

当地纬度 。

6.0.2 控制屏 (包括逆变屏)正面主要走道净距不应小于

工，sm，与其他设备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1.5 m，与墙 (背面与

侧面)净距不应小于1.2m。当蓄电池组采用柜式安装时，电池

柜可与控制屏 (包括逆变屏)同列安装。

6.0.3 严禁将酸性蓄电池与碱性蓄电池同室安装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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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防雷与接地

7.0.1 方阵设于地面时，可不设防雷装置;若方阵设于房顶，

其周围无高大建筑物时，应在方阵上部加装避雷装置，金属台架

应接地。重雷击地 区必 须采取防雷措施。

7.0.2 方阵引人至室内的馈电线路应采取防雷措施。
7.0.3 防雷要求应符合 《铁路通信电源设计规范》(TB 10072-

2000)第8章的规定。防雷接地体单独设置时，接地体电阻值不

应大于100;当防雷接地体与其他接地体合设时，接地体电阻值

不应大于4 no



8 光伏发电系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

8.1 一 般 规 定

8.1.1 光伏发电系统应为电力专业变、配电所单位工程中的一

项分项工程，其检验批可按一套系统为一个检验批划分。

8.1.2 检验批应由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报监理单位，由监理工

程师组织施工单位专职质量检查员等进行验收。监理单位应对全

部主控项目进行检查，对一般项目的检查内容和数量可根据具体

情况确定。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应按附录C表C-1填写。

8.1.3 分项工程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分项工程技术负

责人等进行验收，并按附录C表C-2填写记录。

8.2 主 控 项 目

8.2.1 光伏发电系统运达现场的各单元包装箱应完整无损，箱

内配件型号规格满足产品技术规定并符合设计要求。

    检验数量 :施工单位 、监理单位 全部检查。

    检验方法 :观察 、测量检查 。

8.2.2 光伏发电系统的规格、型号及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
    检验数量: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全部检查。

    检验方法 :观察 、测量检查 。

8.2.3 光伏发电系统所有组件和方阵的支架应安装牢固，可靠

接地 。

    检验数量: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全部检查。

    检验方法:施工单位观察、测试检查;监理单位观察、见证

测 试。

8.2.4 光伏发电系统的逆变装置容量应符合设计及高压环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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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。

    检验数量: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全部检查。

    检验方法:观察、测量检查。

5.2.5 光伏发电系统应能实现设计规定的监控功能。

    检验数量: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全部检查。

    检验方法:施工单位观察、操作检查;监理单位见证试验。

8.3 一 般 项 目

8.3.1 光伏发电系统方阵应排列整齐，各模块之间应保持不小

于30 mm的间隙。

    检验数量:施工单位全部检查。

    检验方法:观察检查。

8.3.2 光伏发电系统与基础构件间的连接固定牢靠，除地脚螺

栓外，所有紧固件应为热镀锌制品

    检验数量:施工单位全部检查。

    检验方法:观察检查。

8.3.3 光伏发电系统的抗风加固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    检验数量:施工单位全部检查。

    检验方 法:观察检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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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0.1

      1

      2

值 。

      3

      4

      5

A.0.2

附录A 光伏发电系统方阵功率计算

方阵功率计算应具备下列主要资料:

太阳辐射总量、直射辐射量、散射辐射量的年、月平均值。

年、月平均气温，极端气温及夏季大于27℃的温度平均

最长连续无日照天数。

最大风速 。

风、雹、雨、雪、雾等特殊气候资料。

光伏方阵并联组件数 (Np)可按下列公式计算:

            Np二_ImsIm
式中 I-— 方阵的额定电流(A);

      Im 组件的额定电流 (A)o

(A.0.2-1)

方阵的额定电流 (I m,)可按下式计算:

I-,
QL"F

Tm
(A.0.2-2)

式中 QL— 负载日平均用电量 (A}h);

      F,— 发电量的余量系数 (一般取1.3--1.4);

      Tm— 方阵表面接收的日平均辐射量换算后的峰值小时，

              并可按下列公式计算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T,=0.00278Q,            (A.0.2-3)

      Q,— 方阵表面接收的日平均辐射量(J/(cma"d))，并可

            按下列公式计算:

                  Q,= Qml每月的天数 (A.0-2-4)

      Qm— 方阵表面太阳月辐射量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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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0278— 单位的换算系数。

A.0.3 光伏方阵串联组件数 (N},)可按下式计算:

(A.0.3-1)

式中 Vg

      Vm

方阵的额定电压 (V);
组件的额定电压 (V)o

方阵的额定电压 (V,)可按下式计算:

              Vq= VF+ V+Vd+V, (A.0.3-2)

式中 VF 蓄电池组浮充电压 (V)，并可按下式计算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F= n·Vf               (A.0.3-3)

      V,— 单个蓄电池浮充电压 (碱性电池1.5- 1.55 V,酸

              性电池2.35-2.4V);

        n 蓄 电池块数 ，并可按下式计算 :

    Vh+ VXL

n= V,, (A.0.3-4)

      Vh— 负载额定电压 (V);

      Vh— 单个蓄电池额定电压 (碱性电池1.2 V，酸性电池

              2.0 V);

      VXL 蓄电池至负载间的线路压降 (V);

      V,— 光伏电池工作温度变化引起的方阵输出电压变化

              值 (一般工程计算中可忽略不计)，并可按下式计

              算 :

                  V,=(Tm一27)"N,-g,         (A.0.3-5)

      T R,— 夏季高于27℃时的平均气温 (℃);

      X— 方阵组件的电压温度系数;

      vd— 防反充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(可取0.7- 1.0 V);

      V,— 方阵至蓄电池组的线路压降 (V)o
A.0.4 方阵输出功率可按下式计算:

      16



                    Ps=Np"N,"Pm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Np' Ns' V.-I-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Vs* I-                   (A.0.4)

式中 尸二— 组件额定功率 (W)o
A.0.5 方阵表面太阳月辐射量 (Q动 可按下式计算:

          Qm=Rb' Qb+ Rd' Qd+(Qb+Qd)R, (A.0.5)
式中 Qm— 倾斜面上太阳月辐射总量(J/(cm' ·月)〕;

      Qh— 水平面上太阳直射辐射量〔J/(cm2·月)〕(气象局查

              找);

      Qd— 水平面上太阳散射辐射量〔J/(c.Z·月)〕(气象局查

              找 );

      Rb— 直射辐射修正系数，可按表A.0.5-1查取;

      Rd— 散射辐射修正系数，假定散射辐射条件为天空各

            向同性时，Rd =(1+cosa)/2，其中a为光伏方
            阵倾角，当安装点纬度等于a时，其Rd值可按

              表 A.0.5-2查取 ;

      R,— 反射散射修正系数(为简化计算，此部分辐射量
              的修正可忽略不计)。

                表 A.0.5-1 直射辐射修正系数 (Rn)



续表 A.0.5-1

〕露 ?s itf3 $}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

8 1.12 1.04 卜04 1.01 0.99 0.98 0.94

9 1.51 1.35 1.30 1.22 1.16 1.11 1.04

10 2.16 1.84 1.66 1.51 1.38 1.29 1.17

11 3.07 2.39 2.09 1.84 1.61 1.44 1.28

12 3.95 2.80 2.35 1.95 1.76 1.53 1.32

注:若纬度为上表中间值时，可用插人法确定 R,,

表 A.0.5-2 散射辐射修正系数 }Re)

纬 度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

Rd 0.82 0.85 0.88 0.91 0.93 0.95 0.97

注:若纬度为上表中间值，可按式 Ra=('+cosa)r2计算，口为方阵倾角 (设计
    中一般取当地纬度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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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B 蓄电池组的容量计算

B.O.1 蓄电池组的容量计算与选定应按下列步骤进行:
    1 根据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地点连续无日照天数，可按下式

初选蓄电池组容量B:

                    Bc=QL-N.-IKF               (B.O.1-1)

式中 QL— 日平均用电量;

    Nmax— 最长的连续无日照天数;

      K,— 放电深度(%)，锅镍碱性蓄电池不宜大于70%,

              铅酸蓄电池不宜大于50%o

由B。值选用标准规格蓄电池组容量BQ (A"h)o
根据各月的峰值小时数 T二可按下式计算全年各月的方

，
山

，
J

阵的充电量月月，:

                  AB:二T,-I_·每月天数 ((B.0.1-2)

    4 按下式计算负载各月用电量AHf:

                    AHf= QL·每月天数 (B.0.1-3)

    5 按下式计算全年各月的供需电量之差值△AH

                    DAH二AH:一AHf           (B.0.1-4)

    6 若连续多月△AH为负值 (即AH, < AHJ，应满足下
式 :

          Iz(一△二)1(BQ " KF       (B .0 .1-5)
    若不满足上式，应增加方阵并联组件数N。或蓄电池组容量

BQ，重新核算，直至满足上式。



附录C 光伏发电系统检验批、

       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

表C一1 光伏发电系统检验批质.验收记录

单位下程名称

分部工程名称

分项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

施 工 单 位 项 目负责人

施工质量验收
标准名称及编号

施工质量验收

标准的规定
施工单位检查评定记录 监理单位验收记录

主

控

项

目

l 一} {
2一} 一
3

4{ }詡 �一}
5一一 一} }一}一
6 一一

般

项

目

1

2

3!
4一 一 }一 }一
5 」一 一一 }一 }

施工单

位枪查

评定
结果

专职质虽检查员 年 月 日

分项工程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

分项工程负责人 年 月 日

监理单

位股收

结 论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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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C一2 光伏 发电系统分项工 程质纽验收记录

单位工程名称

分部工程名称 检*批数}
施 工 单 位

l

，项目负责人}
序号 检验批部位 施上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监理单位验收结论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I1

说明:

施工单位

检查评定

  结果
分项工程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

监理单位
验收结论

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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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用词说明

   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，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，以

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。

    (1)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:

    正面词采用 “必须”;

    反面词采用 “严禁”。

    (2)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:

    正面词采用 “应”;

    反 面词采用 “不应”或 “不得 ”。

    (3)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

词:

    正面词采用 “宜，’;

    反面词采用 “不宜”。

    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 “可”。



《铁路光伏发电系统技术规范》

          条 文 说 明

    本条文说明系对重点条文的编制依据、存在的问题

以及在执行中应注意的事项等予以说明。为了减少篇

幅.只列条文号，未抄录原条文。

1.0.3 由于采用光伏发电技术建设投资比较高，故在总体方案

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外供交流电源、所用地区的气象条件等因素，

使所设计的系统具有较高的性能造价比。

    近期为交付运营后10年，远期为交付运营后20年。

1.0.6 本规范编写中，参考了国家及相关行业的标准，主要有

《通信用太阳能供电组合电源》(YD/T 1073-2000),《太阳光伏

电源系统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》(CECS 8596),《地面用

光伏发电系统概述和导则》(GB/T 18479-2001)等，设计工作

中，除采用本标准外，尚可执行上述有关标准。

2.0.1 据气象资料介绍，在我国，年日照时数超过3 000 h的地

区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地区，介于2 400 h与3 000 h之间的地区

属于太阳能资源较丰富地区，介于1600 h与2 400 h之间的地区

属于太阳能资源可利用区。因此本规范选择2 000 h及以上。

2.0.2 在新建铁路信号设计中，车站联锁、轨道电路、机车信

号等作为保证行车安全的基本措施一次设计建设，相应与之配套

的电源功率明显增加;现行各种信号标准图都是以集中供电为基

础设计;实践表明，铁路信号用光伏发电系统采取集中方式后，

其可靠性及可维护性都得到很大提高。

    在通信设计中，包括通信站、车站通信机械室的设备都是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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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集中供电的。因此铁路光伏发电系统宜集中设置。

2.0.3 本条主要是根据信号设备和通信设备基本的供电要求而

规定的 。

3.0.5 方阵及其组件的使用要求、检验验收有相应的国家标准

可以执行;蓄电他组的使用要求、检验验收，信息产业部制定了

有关行业标准可以执行;同时，在特殊地区产品必须适应安装使

用地点的特殊环境要求。

3.0.6-3.0.7 关于光伏发电系统中方阵功率以及蓄电池组容量

的计算，因涉及诸多因素和参数的取值，特别是系统设置地点的

太阳辐射的观测资料难以收集和统计.故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遍认

同的计算方法。据了解，仅编制成计算机程序的计算方法就有数

十种之多。而且各光伏发电系统的供货厂家大都有自己的一套计

算程序。其各种参数的取值来自于各自收集的资料。本规范附录

A和B给出了一个有效而实用的计算方法，在工程实践时，可用

这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与供货厂家采用他们的计算程序得出的结

果进行比较，进一步优化系统配置。

4.1.2 本条引用的 《半导体电力变流器标准》(GB/T 3859.2)

的有关内容为:

    变流器在高海拔地区使用时电流容量的修正 (参考件)

    当电力半导体器件、堆和装置在高于1000M的地区使用时，

由于空气稀薄影响了散热条件，半导体器体、堆和装置的电流容

量将低于规定值，说明图4.1.2给出了电流容量随海拔高度而变

化的关系曲线。在此假定冷却媒质温度保持不变。

    海拔的升高还将使环境温度随之降低，根据我国气候特点，

海拔每升高100 m环境温度下降0.5 'C。因此在对用于高海拔地

区的变流器进行电流容量修正时，应同时考虑电流容量随海拔升

高而下降的不利因素和环境温度降低的有利因素。

4.1.6 《铁路通信电源设计规范》(TB 10072-2000)第4.0.4

条的规定为:

      24



    直流电源基础电压为一48V，其他种类的直流电源电压应通

过直流一直流变换器获得。一48 V基础电压的电压波动范围、

杂音电压应符合说明表4.1.6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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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说明图4.1.2

说明表 41.6 基础电压的电压波动范围、杂音电压

4.1.7 本条中的 “有关规定”是指根据 《铁路信号站内联锁设

计规范》(TB 10071-2000)第 10.2.9条条文说明 “⋯⋯车站使

用微电子设备，尤其是涉及行车安全的设备，亦应根据国际标

准、国家标准或铁道行业标准进行测试”。并应符合 《铁道信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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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设备电磁兼容性试验及其限值》(TB/'I' 3073-2003)的要

求 。

4.1.， 本条引用 《15 kV "A铁路信号电源屏》(TB/T 2315-

1992)第4.21条、第4.22条。

    由于直流电压额定值在500 V及以上时，设备的绝缘电阻、

绝缘耐压等参数必须专门确定，加之铁路光伏发电系统的电压很

少有超过500 V的，所以本规范未考虑电压额定值在500 V及以

上情况 。

4.1.14 直流输出供电回路指蓄电池与逆变器输人之间、蓄电池

与直流负载输人之间的回路。

4.2.1

    (1)逐级投人式光伏电压稳定装置是通过控制多组光伏方阵

逐级投人或切除实现稳压，并对蓄电池过充过放进行保护。

    (2)变换稳压式光伏电压稳定装置是通过直流一交流一直流

稳压变换器实现稳压，并对蓄电池过充过放进行保护。

4.2.3

    1 对于变换稳压式光伏发电系统的电压稳定装置，方阵输

出直流电压变化范围比较大，例如蓄电池额定值为48V的光伏

发电系统，方阵输出直流电压有可能在54-82V范围内变化。

4.2.4 对于逐级投人式光伏发电系统，电压稳定装置的原理是

保留子阵的输出电流处于长期向蓄电池浮充电状态，其他几个子

阵的输出电流则处于有条件向蓄电池充电状态，日照强度较强

时，这几个子阵的输出被短路。为此，需要电压稳定装置具有防

浪涌功能，使其电压稳定装置输出不超过57.6 V的电压 (对48

V蓄电池组)。

4.2.5 对变换稳压式光伏发电系统，所有并联子阵的输出汇集

一起经变换稳定装置调压后向蓄电池充电和向负载供电。为了提

高其可靠性，应采用两台 (或多台)电压稳压装置并联均流的方

式。此时，每台电压稳压装置的功率选择应满足系统输出功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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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要。

4.3.1切换时间0.15s是根据 《铁路信号站内联锁设计规范》

(TB 10071-2000)第9.0.1条要求规定。一般当逆变器功率超
过 1kV"A时，其体积相应较大，考虑到散热等因素，宜单设逆

变屏 。

5.0.3 此条引自 《铁路通信电源设计规范》(TB 10072-2000)

第7.0.6条的规定。

6.0.1 关于光伏方阵安装的最佳倾角的选择问题，学术界一直

没有统一的认识，有的认为倾角以设置地点的纬度为中心值，按

季节进行调整或采用符合当地纬度的固定方式;有的认为倾角应

是当地纬度加150,以便提高冬季的输出;有的认为应通过建立

天空散射各向异性模型来计算倾角，等等，本规范采用了第一种

倾角选择方式。在特殊情况下 (如光伏发电系统功率很大时或计

算过程中需要的光辐射的有关资料能收集到或有条件测试时)，

可参照有关文献进行计算选择。


